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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從使用者角度解讀長照新制」公聽會明登場  

民眾抱怨居家服務斤斤計較、時數縮水、費用增加  142項服務價目表直接轉嫁民眾不合理 

家總籲「建立資訊公開平台」、「使用者參與評價機制」、「健全申訴及監理機制」等配套措施 

衛生福利部「107 年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」1 月 1 日上路，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

懷總會(家總)接獲多起民眾投訴，反應新制匆促上路、狀況百出，尤其是居家服務「服務項

目斤斤計較」、「服務時數縮水」、「服務費用增加」抱怨最多。為使長照家庭更了解長照支付

新制，家總與吳玉琴立委辦公室於今(30)日召開「從使用者角度解讀『長照給付新制』」公

聽會，邀衛福部、專家學者及服務單位與家庭照顧者對話。包括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

元、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陳正芬、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名譽理事長涂心寧、立

心慈善基金會副總幹事蘇興中、台北市士林老人服務中心日間照顧中心主任簡月娥、中華民

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林惠芳、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居家服務組組長莊嘉綺

等。 

長照支付新制有重大變革，包括失能評估等級從輕、中、重度三級制改為八級制，由

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核定額度，例如「照顧及專業服務」第二至八級，每月最低 10,020

元，最高 36,180元。「交通接送服務」分四類，每月最低 1,680元，最高 2,400元。「輔具

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」三年內最高 4萬元。「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額度」第二至

六級 32,340元，第七至八級 48,510元。縣市照管專員根據家庭需求進行 34項「照顧問題

清單」評估，交由特約機構進行 142項「服務組合」配搭，與家庭溝通訂定照顧計畫。民眾

自負額分一般戶 16%、中低收入戶 5%、低收入戶 0%。 

長照支付新制等於給民眾一包錢選擇服務，鼓勵更多單位加入服務行列。但因為倉促上

路，家總近一個月來從 0800-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及網路接到許多人抱怨「居家服務

因為新制變得不好用」。以 45 歲育有一子的羅小姐為例，照顧重度失智母親及患有退化性關

節炎的母親近十年，母親被日照中心退托後，改用每月 90 小時政府核給居家服務，照服員

每日 4 小時協助「沐浴、口腔清潔、更換尿布等基本清潔、備餐、餵食、安全看視」，另每

月一次居家復健，過去每月只需負擔 5700 元，但新制上路後，母親失能程度被評為第七

級，照專說若要維持舊制各項服務，每月自負額變為一萬多元，增加了五千多元。且過去照

服員可以待足四小時，但現在預估完成服務只要兩小時，服務結束就走人。羅小姐說，有經

濟壓力不能放棄工作，「但新制逼人必須辭職？」 

家總理事長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郭慈安表示，照顧不離職

應該是長照 2.0 最基本的要求，但長照支付新制可以達成要求嗎？郭慈安說，家總接獲多起

居家服務的投訴，縣市政府照管專員說不清楚新制，部分服務提供單位直接將 142 項服務支

付價格表轉嫁給民眾，就服務內容一項項跟家屬計價收費，若要維持過去的服務，不是要刪

減服務項目就是要增加費用，「服務項目斤斤計較」、「服務時數縮水」、「服務費用增加」抱

怨最多。郭慈安說，長照支付新制打破舊制以小時為計算的服務方式，完成服務項目就可以

離開，過去居家服務員洗完澡還能陪伴長輩做些被動關節運動、聊聊天，待滿時數，但新制

讓居服員急著走人，民眾觀感不佳，造成家庭與居服員、服務提供單位關係緊張。 

家總秘書長陳景寧提醒服務提供單位，過去從沒聽說全民健保醫院跟病患討論「醫療

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，142項長照服務價目表是衛福部跟服務提供單位算帳的方式，不應

該直接依此跟民眾收費，否則可能造成使用者流失，得不償失。此外，也有服務提供單位直

接用 142項長照服務價目表跟居服員拆帳，甚至打了對折，陳景寧提醒，長照支付新制鼓勵

更多提供單位投入，長照市場即將進入戰國時代，民眾對時間、品質與價格的需求各異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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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量身打造服務，而「留住居服員」、「多元服務」、「溫暖品牌」將是服務提供單位的新挑

戰，服務提供單位應從使用者需求重新思考營運策略。 

家總鼓勵，目前政府對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中心及家庭托顧服務補助達八成六，民眾

仍可洽 1966專線申請長照服務，由政府派遣照管專員到家評估，但掌握三個與自身權益相

關的重點：一是協助長輩妥善與照管專員應答，確認「八級制失能評估」得宜，因為會影響

政府補助額度；二是依據長輩狀況、家庭照顧人力與經濟條件等，向照管專員說明照顧需

求，方便他們訂定「照顧問題清單」交予特約單位執行；三是在額度內選擇能夠提供「最佳

或最優惠服務組合」的特約提供單位。 

為保障長照家庭權益，家總並提出三項訴求，呼籲衛福部應「建立資訊公開平台」、

「建立使用者參與的評價機制」、「健全申訴及監理機制」。# 

 

 

召開「從使用者角度解讀『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』」公聽會流程 

會議時間：107 年 1 月 30日(二)1400-1600      會議地點：立法院紅樓 301會議室 

時間 主題 內容說明 

1400-1410 

(10分鐘) 

主席致詞 立法委員/吳玉琴 

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/郭慈安 

1410-1440 

(30分鐘) 

專題報告 衛福部常務次長/薛瑞元 

主題：從使用者角度解讀長照 2.0支付新制 

1440-1450 

(10分鐘) 

提問與建議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/陳景寧 

主題：家庭照顧者對新制的意見與期待 

1450-1520 

(每位 5-8

分鐘) 

專家意見 1.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/陳正芬 

2. 服務提供單位面對新制的營運對策、民眾如何與服務單位溝通照

顧計畫？ 

 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名譽理事長/涂心寧 

 立心慈善基金會副總幹事/蘇興中 

 台北市士林老人服務中心日間照顧中心主任/簡月娥 

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林惠芳 

 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居家服務組長莊嘉綺 

1520-1550 

(30分鐘) 

統問統答 現場開放 15:00前投擲提問單至服務台，交由主持人指定答覆。 

1550-1600 

(10分鐘) 

主席結語 立法委員/吳玉琴 

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/郭慈安 

 


